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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育典＊

前言一、 
人權教育在學校的課程上是比較不受重視的一環。由於我國長期以來的

威權體制，以致於對人權的體認與實踐，遠不及西方民主國家，加上教師對

於人權觀念的陌生，使得人權教育在學校課程中，長期以來缺乏關注，又如

何能期待學生能在學校獲得什麼有關人權的知識，甚至是常識？綜觀目前的

教育內容，法治教育就以某青少年吸毒為例，兩性教育就要爸爸做家事，人

權教育經常以殘障人士的困難為題，反而忽略了權利或利益的衝突才是人權

被彰顯的理由，這是必須被先行了解的基本問題。人權教育或法治教育的內

容絕非只是法治、法律等單向知識的傳授，而是在於培育國民具有獨立的思

考能力與民主素養，進而具有尊重社會少數價值的氣度與習慣。亦即，使學

生能理解個人與群體的界限何在，從而能捍衛自身權利並保障他人權利；另

外配合弱勢人權保障意識的蘊育，學生將能學習尊重、包容社會中不同族群

與價值的存在，以促進社會正義及多元、寬容社會的實現。

「友善校園」 理念的提出，源自於友善校園聯盟提倡終結體罰運動，希望
讓臺灣學生免於體罰的恐懼。這一個理念的提出，也獲得了教育部的回應。

教育部擬訂 「各級學校友善校園核量表」 草案，要求學校不能以任何形式體
罰或言語暴力對待學生，也不能搜查學生信件、書包或置物櫃，並在中小學

作一連串的評鑑。但是，在未有核心價值作為基礎所建構出來的理念，使得

這些評鑑流於形式，對於真正改善校園違反人權與法治的環境，助益不大。

＊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兼法律學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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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期待能以人權與法治教育作出發點，去建構友善校園的環境，不

要讓 「友善校園」 流於口號或侷限於反體罰運動。而推動人權與法治教育除了
從 「課程教學」 的內容著手，也必須同時建立校園整體環境。因此，友善校園
的建構，就是要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有一個適合學習的場所，能夠在健康

的環境中學習與成長，此一理念更應以人權與法治教育為核心來建構與實踐。

憲法、人權與法治教育的互動二、 
憲法，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最基本的共同生活規範，而現代法律體

系以憲法為最高的法律，即是希望藉由人權保障與權力分立的機制，來確保

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與法律上的自由與平等，亦即憲法的目的在

於保障人民的基本權，使人能自我實現與自我開展。也就是立憲主義中「人

是國家的目的，國家是為了人而存在」的理念。

人權此一概念乃源自西方，在歷史上經過漫長歲月才逐漸獲得。人權，

既然以人的自我實現為本質，則與憲法上基本權並無差異，因為憲法基本權

可視為人的自我實現的具體化。因此，人權對應到憲法上的地位，即是基本

權，只是作為一個人所享有的權利，不僅是單一的基本權，而是由許多基本

權構成一系列的權利體系，此一權利體系概括稱為人權。人權教育就是在透

過教育，喚醒人類對自我認同、對他人包容、對環境永續經營的教育，是對

於人權的尊重、維護與提升，而同時，人權中極重要的一環是教育人權，其

指的是一個人有受到適當、合理教育的權利；因此人權教育與教育人權是不

能分割的，由教育人權來主張被當人對待的教育基本權，從人權教育來維護

或提升所有人權。

人權教育推動的最終目的，在於培養多元民主社會的人權保障與人權文

化。易言之，人權教育乃是培養多元民主社會的公民，讓民主社會的公民能

夠認清自己的權利，也能尊重他人的權利，包容多元不同的意見。而法治教

育，在於使人知法，進而能用法、守法。法治是推動、保障與促進人權平等

的主要工具，若無健全法治，人權無法落實，因此法治是落實人權的必要條

件，這就表示人權若要獲得良善的維護，法治必須健全。進一步來說，法治

的健全又必須透過教育，讓公民從根本了解法治的意義和重要性，因此法治

教育必須落實。整體而言，人權教育與法治教育，是建構法治國家與公民社

會的途徑，把範圍縮小到校園，就是建構友善校園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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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與法治教育的內容與目的三、 
人權教育是人權的學習與實踐的教育。人權教育實際上是在促進人自我

實現的教育，也就是在幫助我們瞭解 「人之為人」 所應享有的基本生活條件，
包括生理、心理及精神方面的發展。藉由教育活動將人權理念傳播出去，讓

每個人理解到生為人所應享有的尊嚴與價值，使人的基本人權不受到威脅、

侵害。如果在人權的內容上，僅教授人權歷史，介紹世界人權宣言、兒童權

利宣言、兒童權利公約等，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教授形式，其實距離真正人

權教育的落實，實際上相當遙遠。與其對學生傳授世界公民責任、世界人權

宣言、兒童權利宣言與兒童權利公約，不如教導瞭解在我國憲法建構的基本

人權價值體系，更能貼切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讓學生體認人權與憲法的關

係。因此本文認為人權教育的內容大致上可概分為： （一） 人權導論、（二）
各項人權的保障、（三） 弱勢人權保障、（四） 法治教育。

法治教育是建構法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途徑，也是建構友善校園的途

徑。事實上，法治基礎觀念涉及人類對 「規範」 的思索結果，許多概念並非法
解釋學可以釐清。因此，重視多元批判的學習過程，鼓勵思考活動的激發，

毋寧是法治基礎觀念教學的核心理念。整體而言，本文認為法治教育的內容

可包含：（一） 法律的本質性思考、（二） 公法基礎觀念、（三） 刑事法基礎觀
念、（四） 民事法基礎觀念。

事實上，人權教育與法治教育的目的，都是在透過教育去落實人民基本

權的保障，只是人權教育在養成對基本人權的認知，而法治教育則經由以人

為目的的實質法治文化奠基，更進一步培養行使權利的感情。更清楚地說，

人權教育是要使人民掌握其在憲法上享有的基本人權，而法治教育則是要養

成人民行使其基本人權的環境，法治教育事實上是作為人權教育的實踐基礎。

人權教育、法治教育與友善校園的關係四、 
友善校園的理念，一開始是為了學生免於體罰的社會運動，應以保障學

生的人權為出發點，讓學生在校園裡能健康的學習。因此，必須以人權教育

與法治教育作為友善校園建構的核心，讓學生能清楚明白自己的權利，進而

去尊重、包容他人。讓校園內充滿這種認知與氛圍，去建構友善校園的環 

境，反過來也能讓人權教育與法治教育真正得到落實。

如前所述，人權教育在於讓學生能夠認清自己的權利，也能尊重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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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包容多元不同的意見。法治教育，是為了使人權獲得良善的維護。但

是教育既是一種人權，則學生就應該在教育過程中，被當成人一樣地尊重。

校園的人權問題，與學生切身相關。既然要保障人權，就必須要建立法治，

使每一個人的權利能充分行使，並且與他人的權利能有所分際。但推動人權

與法治教育，不能單從課程與教學著手，也必須同時建立校園文化環境。因

此，如何將學校營造成一個符合人權與法治教育的校園環境，成為推動人權

與法治教育的重要課題。

友善校園的出發點在於保障學生的人權，且校園其實是由學校行政組

織、教師、家長、學生共同組成。從憲法第 21條的教育基本權，可以導出學
生為教育基本權主體。父母、教師及學校行政組織只是因為學生尚未具完全

成熟的理性時，成為保障教育基本權實現的參與者，目的在於實現學生的教

育基本權。為達成學生的自我實現，必須營造一個自由多元開放的環境，使

學生在不受外力影響的環境下自我決定與自我開展。因此 「友善校園」 是老師
用愛的教育取代打罵，循循善誘教化學生，使學生在免於恐懼、暴力、脅迫

下，認同學校，喜歡校園，建立師生互動關係與同學情誼，開心地達成其人

格的自我實現，並在校園生活中，建立人權與法治觀念，養成尊重、關懷與

思辯的能力。

人權與法治教育在友善校園的檢討五、 
（一）校規合理化

校規為一行政規則，在法律優位原則下，校規並不能牴觸憲法或其他法

令的規定，亦不得違反一般法律原則，例如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信賴保護

原則等，這些違反上位規範的校規，抑或是不能通過比例原則檢驗者，對於

學生人權的行使，如同監獄的枷鎖，把校園視同監獄，把學生視同犯人，這

樣的校園環境並不是一個友善的校園。許多學校面對行為偏差或有學習困難

的學生，僅不斷以校規記過，待學生的大過小過累積至一定數量，則以輔導

學生轉學或退學將學生逐出學校大門之外。這樣的做法，不僅違反校規的原

意，更會使校規淪為反教育的工具！校規應該秉持著多元開放的色彩，不應

摻雜具有倫理色彩或特定思想的行為約束，並且讓學生有充分參與校規制訂

的權利，藉由學生的參與，讓學生能自我理解權利與義務的實現，在校園內

依校規來實行法治，使學生身體力行去實踐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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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罰的禁止

2006年 12月 12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第 8條第 2項及第 15條
修正案。第 8條第 2項即所謂的零體罰條款，目的在於保障學生不受任何體
罰，從新法的立法意旨可知，新法要保障學生的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重點在於學生的 「自主權」 及 「發展權」，而體罰則是阻礙自主與發展最主要
的因素之一。因此，教育部特訂定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
事項」。其中對於體罰的定義為 「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目的，親 

自、責令學生自己或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

體動作，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這是目前教育

部針對體罰對外的說明。姑且不論是否恰當，至少從教育基本法第 8條第 2

項條文的字義來看，國家必須禁止任何可能對學生身心侵害的體罰方式，在

體罰與管教難以區分下，如此的立法是為了進一步保障學生的身心發展，還

給學生身心健全發展的環境，讓學生能夠免於恐懼地自在學習，不正也是落

實友善校園聯盟的最初訴求，而整體的教育觀念與教育典範，就有待校園裡

的每一個成員去創造。

（三）落實常態分班

常態編班從學生組成結構來看，學生能夠接觸到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儕，

可以在與同儕相處互動中，學習到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接觸，不僅可以建構

出多元文化的環境，有助於學生對多元文化的包容與尊重，對於弱勢或新移

民子女的人格養成階段，避免幼小心靈受到傷害而產生自卑感。另外，常態

編班相較於能力分班，較能符合友善校園的要求。能力分班以學習成績為分

類標準，這種升學主義下的病態，抹殺了學生的人格養成、扭曲了學生的人

格發展，將學生形塑成家長或學校期待的樣子，學生不再有個別性與差異

性，如此教育體制下養成的學生因為缺乏差異性，出了校園將無助於整體社

會的進步。在升學編班下，教育資源的分配形成不公平的現象，有違教育平

等原則。對於學生而言，非前段班同學感受到，學校或老師在對待態度上有

差別，前段班同學認為升學編班會對心理造成影響。對老師而言，能力分班

也把老師分類了，所謂的明星老師教前段班，其他的老師教後段班，後段班

老師形同汙水處理廠！這是一個學校實施人權與法治教育最大的諷刺，將學

生類型化，給予不同的對待，違反學生人格自由開展與教育平等原則。因 

此，落實常態編班，讓學生能認識其他來自不同背景的同學，學習懂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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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關懷他人，對弱勢同學予以照顧，這樣才是適合人權理念生根發展的校園。

（四）學生自治的推動

校園是學習民主的重要場所，在人權教育理念下，學生才是教育的主

體，學校行政為國家公權力的一環，要尊重學生基本人權，讓學生能自我實

現。學生在校園生活中享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學習當自己的主人去認識自己

的主體性，積極去參與學校事務，也可以培養參與公共議題的興趣與能力，

試著與其他意見不同的同學溝通而形成共識，讓學生在校園生活裡能親身體

驗民主參與。學生自治是學習民主制度重要的一環，反面來說也具有落實法

治的意義。團體意志的形成，是團體生活與民主精神學習的重要歷程，所以

不論是班規的制訂或班會的決議，都是學生參與團體而自己訂定規範管理自

己的寶貴經驗，也是學生藉由公開討論訂立規範，一方面確保人權，一方面

實施法治。因此，老師不能袖手旁觀，認為學生的自治討論與己無關，而應

該視其為一項重要的教育活動，在事前應該與學生充分討論人權與法治的概

念，並解釋其程序及何者適合或不適合列入班規或討論，甚或解釋合理性的

概念，給予學生一個適當的框架與指導。藉由學生自治的推動，讓學生能更

掌握切身相關的行為規範，也可以避免以成人的角度來解決學生之間的紛

爭，讓學生在彼此互動過程中，能對人權與法治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如此一

來，學生與學校可能產生的衝突也可經由學生自治，例如：學生自治組織形

成群體的溝通機制，從而更有助於 「友善校園」 的落實。
（五）健全申訴制度

校園裡重視正當法律程序，可以避免教師因為自身主觀意識而造成處分

過當，保障學生的權利與尊嚴，並且在過程中發揮教育的功能，培養學生理

性民主的態度，學習遵循正常管道維護自身權利。學生作為一個具有主體性

的人，由憲法第 21條的教育基本權衍生出許多的權利。依 「有權利，即有救
濟」 的法理，為所有權利保護制度的根本思想。換言之，申訴制度亦是讓學
生學習如何捍衛自己權利的實踐方式，這也符合人權教育的教學目標。現行

學生申訴制度的建構，主要是依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以及一些散見

於大學法和高級中學法的規定。雖然，目前教育部已廢止該辦法，將規範內

容交由各級學校自治，但各學校因長期依賴由上而下的管制，多沿襲教育部

所訂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依其規定第 43至 46 
點，各級學校應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而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是受理

學生申訴、加以審議而為決定的組織，具有準司法性質的組織。申訴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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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設計，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使學生能有充分表達意見及陳述理

由的機會，以保障學生的人權。

（六）霸凌現象的終止

學校要能有效反霸凌，其關鍵在於鼓勵霸凌的受害者，以及目擊者，站

出來報告他們所遭受的或目睹的事件。首先要讓學生瞭解霸凌的行為是不被

允許的，且可能造成他人身體受傷害的行為及其後果，並且鼓勵學生報告霸

凌行為。在校園內降低向學校報告就是 「抓耙子」 的負面評價，相反的，挺身
而出讓自己或其他同學不再受到不當的欺負，誠然是一種勇敢、見義勇為的

行為！藉此，讓學生勇於挺身而出保護自己或保護同學，並且加強宣導反霸

凌政策，使學生明瞭學校有明確有效的處理方法。學校或教師在處理霸凌 
時，要保持客觀的協助者角色，公正地聆聽每一個人的說法，在解決衝突

時，必須認知衝突狀況背後情緒性的本質。這些情緒必須得到正視與處理；

必須以建設性的方法處理。要促進情感的表達，必須注意到人們對於安全感

的需求；必須積極聆聽，提出開放式、情感層次的問題，採取同理心的立場。

在教學課程中設計霸凌處理相關團體活動，以提升學童的社交與衝突管理技

巧，教導學生處理憤怒情緒、拒絕暴力的表達方式，並讓孩子實地演練，而

這些課程活動的設計，並不僅是以知識為基礎，而且是以態度／情緒為基

礎，讓學生思考人權的意義，不能隨意去侵害別人，塑造同理、友善的校園

文化。

結語六、 
人權教育在於讓學生能瞭解自身的權利與義務，包容多元不同的意見。

法治教育，是為了使人權獲得良善的維護。教育的目的在人，教育的主體是

學生，但是中小學學生的事務，往往從成人的角度來決定，忽視中小學學生

的人權，應該要以學生的角度出發，讓學生能快樂地在友善校園內學習。這

一個友善校園環境的建構，須以保障學生人權為核心，而人權教育目的就是

讓學生瞭解其基本人權，法治教育則在建立人權保障的友善校園環境。此一

友善校園環境應達成目標如下：1. 建立溫馨和諧的最佳互動模式，讓學生能
快樂學習成長。2. 建立相互關懷、尊重多元價值的校園文化。3. 建立民主法
治的普世價值，安全、適性發展的優質校園環境。4. 建立開放的友善校園環
境，營造和諧互助的學校氣氛。如此一來，校園是學生快樂學習的場所，學

生可在校園充分自我實現。


